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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 安 市 财 政 局文件
淮安市残疾人联合会

淮财社〔2022〕66号

关于下达 2022年省级残疾人事业发展
补助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

各区财政局、残联（社会事业局）：

根据《江苏省省级残疾人教育就业和托养专项补助资金管

理办法》（苏财规〔2017〕16 号）、《江苏省省级残疾人康

复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苏财社〔2015〕147号）及《关于下

达 2022年省级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

（苏财社〔2022〕56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现下达 2022年残疾人

事业发展补助第二批资金（金额详见附件 1）。其中：残疾人

康复项目资金用于支持各地开展残疾人康复工作，残疾人教育

就业和托养项目资金用于保障具有我市户籍的持证残疾人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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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2年省级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

（第二批）分配表

单位：万元

地区 残疾人康复项目
残疾人教育就业

和托养专项
合计

清江浦区 81 92.5 173.5

淮阴区 122 82 204

淮安区 170 84 254

洪泽区 49 54 103

开发区 29 21.5 50.5

工业园区 8 5 13

生态文旅区 4 4

合计 459 343 8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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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2年度省级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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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３

2022年度残疾人康复项目绩效考核表

县（市、区）

序号 考核内容 满分 得分 计分标准 准备资料 扣分明细

1

资

金

使

用

管

理

资金执行 25
省补资金结余比例不超过 5%
得 25分，每多超过 1%扣 1分，

扣完为止。

资金下达有关

文件、资金结算

有关票据

资金管理 5

严格按照财政、残联有关规定

使用省补资金得 5分；存在超

范围使用资金、未执行省残联

《关于规范向社会服务机构拨

付残疾人事业专项资金的规定

（试行）》等行为的不得分。

资金下达有关

文件、资金结算

有关票据

2

项

目

实

施

情

况

市对县（市、

区）进行绩

效考核

2 开展绩效考核 2分；未开展，

不得分。

监督考核有关

资料

残疾儿童基

本康复
14

1.项目完成情况 10分（有需求

的残疾儿童在规定时限内完成

申请审核并转入机构接受康复

服务，得 2分；得到康复救助

的残疾儿童在本地常住人口数

占比约在 0.035%左右，得 5分；

儿童康复救助平台数据录入率

100%，康复训练档案材料齐

全，资金结算规范，得 3分）。

2.满意度调查 4分（电话核查

成功率不低于 70%，得 1分；

核心信息准确率不低于 90%，

得 2分；残疾家庭对服务满意

率不低于 90%，得 1分）。

调取系统数据

委托第三方公

司电话调查

民生实事项

目（孤独症）
10

按照《2022年度江苏省孤独症

儿童基本康复服务全覆盖行动

实施方案》附件 3评分细则打

分，按比例综合计分。

调取系统数据

辅具适配 13

政策出台情况（1分）；智慧

残联平台录入情况（2分）；

确定 1个辅具定点服务机构（2
分）；项目完成情况（6分，

按完成数量的百分比折算）、

满意度调查（2分）。

调取系统数据，

电话抽查，监督

考核有关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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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考核内容 满分 得分 计分标准 准备资料 扣分明细

2

项

目

实

施

情

况

精神残疾人

基本用药
8

项目完成情况（8分，服务对

象达到总人口千分之一，未达

到视情扣分）。如果出现违规

情况，按严重程度扣分（0-8
分），无情况不扣分。项目移

交其他部门执行的，说明情况

不扣分。

名单，调取系统

资料比对

社区康复 4
项目完成情况（4分），开展

工作的服务名单、资料。未开

展社区服务视情扣分。

监督考核有关

资料

家庭医生签

约
4

项目完成情况（4分，签约服

务覆盖率达到 60%以上，达不

到扣 3分；2022年签约率比上

年提升 1~3个百分点，未达标

扣 1分）。

卫健委系统调

取数据，名单，

监督考核有关

资料

白内障复明 4

项目完成情况（4分），开展

工作的服务名单、资料。未开

展服务视情扣分。项目移交其

他部门执行的，说明情况不扣

分。

监督考核有关

资料

康复服务率 6

1.项目完成情况 6分（精准康

复服务总体覆盖率、辅助适配

服务率不低于、农村低收入残

疾人康复服务率、重度残疾人

康复服务率均不低于 98%，得

3分；实际得到康复服务的各

类残疾人数不得低于上年动态

更新中各类有康复需求的残疾

人总数的 90%,得 3分）。

2、低于年度目标值视情况扣分

（0-6分）。

调取系统数据

机构设备补

助
1 政策、项目的监管措施及台账

（1分）

监督考核有关

资料

低收入残疾

人家庭无障

碍改造

4 项目完成情况（3分），满意

度（1分）

调取系统数据

委托第三方公

司电话调查

质量目标

此项

为扣

分项

1.对上报的各类数据进行核

查，发现有数据弄虚作假、虚

报冒领的，发现一例扣除该项

目任务目标分值的 10%，直至

扣完为止。

2.在相关工作中有违规违纪行

为的，该项目不得分

各类工作的实

名制花名册及

相关统计系统

数据

合计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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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４

2022年度残疾人教育、就业和托养项目绩效考核表

县（市、区）

序号
考核内容

分值 得分 计分标准 准备资料 扣分明细
项目 内容

1

资金

目标

资金

使用
25 省补资金结余结转比例不超过 5%，得 25分，每多超过 1%扣 1

分，本项扣完为止（25分）

相关文件、资金结算有关票据

2 资金

管理
5

严格按照省有关规定使用省补资金得 5分，出现挤占、截留、

挪用、套取、未执行省残联《关于规范向社会服务机构拨付残

疾人事业专项资金的规定（试行）》等行为的，不得分（5分）

3 任务

目标

就业、

培训
21

1.完成省下达的年度新增就业任务数并在实名制系统中完成数

据录入与更新得 6分，未完成的按比例扣分（6分）

2.就业率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但比上年度上升不低于 1个百

分点的得 3分，低于 1个百分点按比例扣分；就业率高于全省

平均水平且比上年度上升的得 3分；就业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

但比上年度下降得 2分； 就业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且比上年

度下降不得分（3分）

3.根据中残联数据采集平台，年度培训完成任务得 4分，未完

成按比例扣分（4分）

4.开展本地区实名制就业、培训数据质量抽查，抽查率不低于

新增就业、培训任务数的 30%，就业、培训各得 2分，未完成

的按比例扣分（4分）

5.残疾大学生就业服务率达 100%、就业率达 85%以上、就业率

高于上年度、就业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，每项得 1分，最高得

4分，未完成的项扣单项分；（4分）

1.各地新增就业任务分解及完

成情况统计表；

2.系统就业率截图（2021年底

和 2022年底；

3.各地新增培训任务分解及完

成情况统计表；

4. 数据抽查列表（花名册）；

5.年度“一人一策”就业帮扶方

案，开展专项服务活动方案及

活动小结；年度高校残疾人毕

业生就业创业服务工作总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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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考核内容

分值 得分 计分标准 准备资料 扣分明细
项目 内容

4 任务

目标

残疾人

托养
18

1.完成民生实事任务数得 10分，未完成的按比例扣分（10分）
2.寄宿制托养新增人数占任务数 7%的得 2分，未完成的按比例
扣分（2分）
3.完成年度托养任务数得 6分，未完成的按比例扣分（6分）

托养实名制统计表、智慧残联
托养服务系统数据

5

工作

目标

就业

工作
8

1.举办一次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得 0.5分，最高得 2分；举办一
次国有企业专场招聘会的得 1分，未开展不得分（3分）
2.建成并正常运行辅助性项目调配中心的得 2分，未建立或未
正常运行的不得分（2分）
3.开展就业援助月专项活动得 0.5分，未完成的按比例扣分（0.5
分）
4.正常开展年审工作，对年审材料的完整性和年审数据的真实
性进行核查。抽取年审系统 20户检查，数据材料真实完整的
得 2分；数据不真实完整的按户数比例扣分，10户及以上不真
实不完整的不得分（2分）
5.开展残疾人就业宣传年活动得 0.5分，不开展不得分（0.5分）

1.招聘会岗位信息、成功就业
残疾人花名册、相关宣传资料
等。
2.辅助性就业调配中心相关文
件、台账等证明文件
3.援助月专项服务活动实施方
案（活动通知），援助月招聘
岗位汇总表，援助对象档案（援
助对象花名册、就业帮扶记录
表、实现就业人员花名册等）。
4.抽查年审单位年审资料
5.就业宣传年活动图片、视频、
报道材料等

6
培训、

按摩工

作

5.5

1开展各类残疾人培训班（新业态培训、妇女培训、非遗培训、
创业培训、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等），举办一类培训班的得 0.5
分，最高得 2.5分（2.5分）
2.全省盲人按摩机构和盲人按摩师信息动态更新，完成得 0.5
分，未完成不得分（0.5分）
3.开展盲人医疗按摩人员国家级或省级继续教育，完成得 0.5
分，未完成不得分（0.5分）
4.促进盲人按摩行业发展：对辖区内盲人按摩机构提档升级，
开展盲人按摩进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区宣传和体验活动，举
办盲人按摩技能培训班等，完成一项得 0.5分，未完成不得分，
最高得 1.5分（1.5分）
5.开展本地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或选拔活动得 0.5分，不开
展不得分（0.5分）

1.提供培训班方案、通知、花
名册、签到表、总结等。
2.提供本辖区盲人按摩机构和
盲人按摩师数据统计表。
3.线上培训提供电子学分证
书，线下培训提供培训班通知、
学员名单、签到表等。
4.提供活动方案、名单、宣传
报道材料、总结等
5.本地区职业技能竞赛或选拔
活动方案、图片、视频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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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考核内容

分值 得分 计分标准 准备资料 扣分明细
项目 内容

7

工作

目标

巩固拓

展脱贫

攻坚成

果

2

1.健全防止返贫监测机制，开展动态监测，得 0.5分；落实结

对帮扶措施，得 0.5分；出台相关政策得 0.5分（1.5分）

2.农村残疾人家庭危房发现一户、改造一户，得 0.5分，有符

合条件的残疾人家庭危房未列入改造计划的，不得分（0.5分）

监测对象、危房改造、工作通

知、方案、总结等相关台帐

8

“残疾

人之

家”建
设

8

1.制定本级“残疾人之家”提升三年行动方案，得 2分，未出台

不得分（2分）

2.各地 2020年底统计建成“残疾人之家”正常运行比例 90%，得

6分；80%-90%，得 4分；70%-80%，得 2分；60%-70%，得

1分。低于 60%不得分（6分）

相关文件、注册证书、工作人

员登记表等相关资料、台账、

签到表、就餐记录等

9 残疾人

托养
2

1.出台三类托养模式补贴标准得 1分，仅出台一类或两类补贴

标准得 0.5分（1分）

2.组织开展托养从业人员培训得 1分，未组织的不得分（1分）

相关文件、托养人员花名册、

工作台账、总结等

10 政策

落实
5.5

1.教育专项补贴据实发放，申报审核发放 100%，覆盖率（发放

人数占实际在校残疾学生总数）70%以上，得 4分（4分）

2.“两项补贴”政策落实到位，得 0.5分，未完全落实不得分（0.5
分）

3.普遍开展残疾人参加商业保险，其中参保率达 70%-90%，得

0.5分，达 91%以上，得 1分（1分）

1.教育专项补贴发放名单及发

放记录等有关资料、台账；

2.相关文件、花名册、商业保

险单、工作台账、工作总结等

11 激励

目标

工作创

优激励

此项为

加分项

（总加

分不超

过 5分）

超额完成新增实名制就业、实名制培训、残疾人托养（含民生

实事任务）的，根据超出比例加分。超出 100%以上的加 2分，

超出 50%-100%以上的加 1分，超出 20%-50%以上的加 0.5分。

寄宿制托养新增人数占任务数比例达到 15%的加 1分。新建并

投入运营“残疾人之家”一家加 0.1分。

相关任务实名制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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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考核内容

分值 得分 计分标准 准备资料 扣分明细
项目 内容

12 激励

目标

业务创

新激励

此项为

加分项

（总加

分不超

过 5分）

1.残疾人教育、托养、社会保障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、“残
疾人之家”建设等工作创新创优，受国家、省肯定或受国家、省

领导批示的，给予加分；

2.残疾人就业、培训、盲人按摩创新创优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

专项招录（聘）残疾人；开展民营企业助残行动项目；通过购

买社会服务开展残疾人职业介绍工作；搭建残疾人就业产品线

上展销平台；其他经国家、省、部门表扬或推广的项目，给予

加分。

相关文件、台账、工作总结等

13 质量目标
此项为

扣分项

1.对上报的各类数据进行核查，发现有工作弄虚作假、虚报冒

领的，发现一例扣除该项目任务目标分值的 10%，直至扣完为

止。

2.在相关工作中有违规违纪行为的，该项目不得分

各类工作的实名制花名册及相

关统计系统数据

合 计 100


